
 
全國農業金庫受託保管農會漁會信用部有價證券 

暨代理領取收益辦法 
94年 10 月 18 日第一屆第十三次董事會通過 

第 一 條 凡本公司售予農會漁會信用部（以下簡稱委託人）之公債、金

融債、公司債及其他有價證券，得委託本公司營業部保管暨代

理領取到期本息及其他收益。 

第 二 條 委託人須填具約定書及印鑑卡，並在本公司設有存款帳戶，以

便轉撥款項。其保管費用由本公司另訂之。 

第 三 條 保管期限以本公司營業部出具之保管憑證之到期日為限，憑證

到期或註銷，憑證正本即行失效。 

第 四 條 保管採露封方式，本公司對於保管事項當盡善良管理人之注

意，但因天災地震及其他不可抗力而致之損失，本公司概不負

責。 

第 五 條 每次代領本息由給付銀行撥入委託人設於本公司指定之帳戶，

最後一期本息及其他收益經給付銀行轉撥後，原掣給之保管憑

證即行失效。 

第 六 條 到期領取本息及其他收益時，須由所有權人於兌領書表及有價

證券上簽章者，委託人應於辦理委託手續時，逐期分別簽妥，

交由經辦人併予保管。 

第 七 條 委託保管之有價證券，委託人欲部份或全部提回時，須憑本公

司所掣給之保管憑證，並填具領取有價證券憑條加蓋原留印

鑑，如經辦人認為需請提示身分證明時，委託人不得拒絕。 

第 八 條 保管憑證僅為本公司受託憑證，不得轉讓質押或作為其他用途。

第 九 條 保管憑證或（及）印鑑如因故喪失（遺失、滅失或被盜），委託

人申請掛失應按下列各項規定辦理： 

一、保管憑證喪失者，應以原留印鑑填具保管憑證掛失申請書;

印鑑喪失者，應提示保管憑證並填具印鑑掛失申請書;保管憑證

及印鑑同時喪失者，應提出相當證明，填具保管憑證及印鑑掛

失申請書，並由本公司認可。 

二、委託人應於申請書上加蓋正式印信，並詳填掛失理由，但

該項理由，本公司不負認定之責。 

第 十 條 委託人申請掛失後，由本公司營業部辦理補發新保管憑證或啟

用新印鑑。 

第十一條 申請註銷掛失應由原申請人填具註銷申請書。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本公司有關規定辦理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